「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競賽簡章
1、 活動目的：
期望透過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活動的辦理，展現環保志(義)工關懷環境的熱情與活力，以團隊合作的競賽方式，有效凝聚環保志(義)工的團結向心力、促進環保志(義)工們互相交流與觀摩，達成寓教於樂之效用，將環境保護的觀念與知識落實於生活之中。
本市競賽選出之冠軍隊伍，除獲獎勵外，將代表本市前往苗栗縣參加「115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
2、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 活動日期：115年8月22日(星期六) 
4、 活動地點：新北市泰山體育館(新北市泰山區公園路54號)
5、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備註

	08:00~08:30
	報到
	各參賽隊伍就座

	08:30~08:35
	開幕
	主持人開場+熱身操暖身

	08:35~08:45
	換場
	競賽道具準備

	08:45~09:15
	競賽一：環保同心傳
	含規則說明3分鐘

	09:15~09:25
	換場
	單項成績統計+競賽道具準備

	09:25~10:10
	競賽二：袋袋箱傳
	含規則說明3分鐘

	10:10~10:20
	換場
	單項成績統計+競賽道具準備

	10:20~10:55
	競賽三：資源灌籃高手
	含規則說明3分鐘

	10:55~11:05
	換場
	單項成績統計+競賽道具準備

	11:05~11:25
	趣味競賽：環保選邊站
	含規則說明3分鐘

	11:25~11:35
	競賽成績公布
清掃接力賽代表隊抽籤
	公佈英雄榜+公開抽籤

	11:35~12:00
	長官致詞&頒獎典禮
	

	12:00~
	活動結束
	


※本活動流程表將視實際報名隊數予以調整


6、 參賽資格說明： 
1、 正式競賽項目：
(1) 限設籍、居住或服務於新北市之環保志(義)工。
(2) 各競賽項目均以「里隊」或「新北市環保志工隊」為單位報名(附件二-報名表)。
(3) 「袋袋箱傳」每隊參賽人數為10人；「環保同心傳」及「資源灌籃高手」每隊參賽人數為12人，每隊至多報名2項競賽。
(4) 各競賽項目受理報名後，如報名隊數超過該項目上限，將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參賽隊伍；未達上限者，則全數錄取。
(5) 單項競賽參賽者(含替補)中，每項競賽須至少8成以上於民國75年10月31日（含）前出生，以身分證明文件之出生日期為認證。
(6) 每項競賽檢錄時參賽志（義）工，僅能以報名該參賽項目之選手為限。
(7) 報名時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正反面(附表一)，供本競賽活動核對查驗身分使用，活動當日將身分證影本置於參賽證背面。
(8) [bookmark: _Hlk190268007]環境部全國賽「清掃接力賽」項目，本項目不另行辦理競賽，改以抽籤方式選出代表隊伍（以里隊為單位）。為確保公平性及提升活動參與率，參賽隊伍皆有機會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賽，若其他競賽項目已代表全國賽，則不得參加抽籤(舉例：A隊報名二項，其中一項獲得第一名，因該里隊已代表參加全國賽，則無法參加清掃接力賽抽籤)
(9) 主辦單位得於報到或檢錄時查驗參賽資格，如經查不符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
2、 趣味競賽：
須報名正式競賽項目之隊伍才可報名趣味競賽，參賽者不限定為正式競賽項目選手。
3、 競賽項目受理人數及隊數如下：
	類別
	競賽名稱
	參賽人數
	替補
	受理隊數至多
	年齡限制

	正
式
競
賽
	環保同心傳
	12人
	3人
	14隊
	40歲(含)以上至少12人

	
	袋袋箱傳
	10人
	2人
	14隊
	40歲(含)以上至少10人

	
	資源灌籃高手
	12人
	3人
	14隊
	40歲(含)以上至少12人

	趣味競賽
	環保選邊站
	1~10人
	
	每隊皆可參加
	不拘




7、 活動項目：
一、正式競賽項目(詳見附件一)
(1) 環保同心傳：同心協力傳球並喊環保口號。
(2) 袋袋箱傳：回收環保袋依袋子大小分類。
(3) 資源灌籃高手：環保知識問答，每答對一題者獲得三顆球投籃，投中計分。
二、趣味競賽(詳見附件一)
環保選邊站，依題目回答，正確選”O”邊，錯誤選”X”邊。
8、 參賽獎勵：
1、 競賽獎金：
(1) 「資源灌籃高手」：
1. 冠軍隊伍：獲新臺幣1萬2仟元獎勵金及獎狀1張(全國賽新北市代表隊) 。
2. 亞軍隊伍：獲新臺幣1萬元獎勵金及獎狀1張。
3. 季軍隊伍：獲新臺幣6仟元獎勵金及獎狀1張。
4. 其餘名次：獲新臺幣1仟5佰元獎勵金及感謝狀1張。
(2) 「環保同心傳」及「袋袋箱傳」
1. 冠軍隊伍：獲新臺幣1萬元獎勵金及獎狀1張(全國賽新北市代表隊) 。
2. 亞軍隊伍：獲新臺幣8仟元獎勵金及獎狀1張。
3. 季軍隊伍：獲新臺幣5仟元獎勵金及獎狀1張。
4. 其餘名次：獲新臺幣1仟5佰元獎勵金及感謝狀1張。
※清掃接力賽僅代表參加不列入獎金核發
2、 趣味競賽獎勵：競賽共有 8 道題。
	答對題數
	1-2
	3-4
	5-6
	7
	8

	獎勵品
	衛生紙1包
	環保標章洗潔精1瓶
	100元商品券
	200元商品券
	300元商品券
衛生紙1串


※獎勵不累計，舉例：答對6題單獲得100元商品禮券 


9、 領隊會議
1、 115年8月5日 星期三 於本局402會議室召開，後續將另行通知各參賽隊伍。
2、 會議內容：各項競賽賽道順序抽籤、競賽規則及注意事項說明。未參加會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且對會議決議事項不得異議。
10、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7月10日(五)止(以報名資料送達時間為準)。
2、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二）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表一），以電子郵件、紙本郵寄或親自送達本局（擇一方式辦理）。
（一）電子郵件：請於郵件主旨註明「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報名表－隊伍名稱」。
（二）郵寄或親送：請於信封註明「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報名表－隊伍名稱」。
3、 E-mail：at0258@ntpc.gov.tw
4、 郵寄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57號(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綜合規畫科)
5、 連絡電話：(02)2953-2111分機4117綜合規劃科 黃小姐
                   (02)2517-5652分機17活動執行小組 連小姐
【備註】
1. 各競賽項目名額有限，受理報名後如報名隊數超過該項目上限，將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錄取隊伍；未達上限者，則全數錄取。
2. 報名時間之認定方式如下：
(1) 電子郵件：以寄送時間為準。
(2) 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
(3) 親送：以主辦單位收件時間為準。
3. 公開抽籤時間及方式將另行通知，各隊應配合主辦單位相關作業。
4. 報名資料如有缺漏或填寫不完整者，經主辦單位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同報名未完成。
5. 各項目報名成功與否，最終以主辦單位審核結果為準。



11、 交通方式：
1、 本次活動於交通便利之新北市泰山體育館舉行，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搭乘公車者，同榮里站：637、638、638副線、797、801、858、880、883、898、1503、F211、F217、F218。
2、 自行騎車、開車前往者，從高速公路方向：下五股交流道（往泰山方向） → 於楓江路口向右轉 → 沿楓江路/北60鄉道行使 → 於明志路一段路口左轉 → 沿明志路一段/107線道行使 → 於公園路口向右轉 → 直行約450公尺即可到達《泰山體育館》，停車費請自理。
3、 距離新北市泰山體育館地圖五公里之外且參賽人數超過25人之隊伍，可於115年7月10日(五)前向本局申請派車接送。

【附件一】
1、 競賽項目規則說明：
1、 環保同心傳：
(1) 競賽說明：競賽以A4大小塑膠盤傳送韻律球(韻律球直徑25公分)，傳達給下一棒得一分，單趟次最高11分，計時5分鐘。
步驟1：每隊12人，參賽隊伍於預備區依序1～12棒黏貼棒次貼紙於左手臂。
步驟2：第一棒於起點桌面拿取韻律球放置於塑膠盤上，待主持人唸出「3、2、1，請開始」時，以塑膠盤將韻律球依序傳遞至下一棒。
步驟3：各棒次須以塑膠盤進行傳遞，不得以手直接接觸或持球；如韻律球於傳遞過程中掉落，該次傳遞不計分，須由掉落位置之棒次自行撿起韻律球並放置於下一棒塑膠盤後，始得繼續進行。
步驟4：韻律球傳至最後一棒後，最後一棒須向裁判喊出指定環保政策口號，經裁判確認後，由最後一棒以塑膠盤將韻律球傳回第一棒，持續循環進行至5分鐘時間結束。
步驟5：時間結束後立即停止競賽，由裁判統計各隊得分。
(2) 評分方式：
1. 傳遞1球得1分，5分鐘終結束後，統計總得分最高之隊伍為冠軍。
2. 若前3名出現同分情形，將以擲骰子方式決定名次。
3. 同分隊伍各派出1位選手代表進行擲骰子，依骰子點數高低依序決定冠、亞、季軍；如仍有同點情形，則持續擲骰至完成名次排序為止。
(3) 注意事項：
1. 韻律球須完整依序傳遞每位隊員，不得拋擲或跨過傳遞，違規扣1分。
2. 若比賽過程中該棒次隊員韻律球掉落地面，則不算分，並從下一棒次隊員繼續傳遞。
3. 韻律球僅可透過塑膠盤進行傳遞，參賽者不得以手或身體直接觸碰。
4. 僅能以手持塑膠盤(單手、雙手皆可)，禁止以其它身體部位觸碰。
5. 參賽隊伍需注意安全，避免推擠或過度拉扯。
2、 袋袋箱傳
(1) 競賽說明：競賽是將回收環保袋依尺寸進行分類，共分為「小袋-小於A4尺寸」、「中袋-大於等於A4、小於等於A3尺寸」、「大袋-超過A3尺寸」三類，分類正確之回收環保袋每件得1分。
步驟1：每隊10人，參賽隊伍於預備區依序1～10棒黏貼棒次貼紙於左手臂。
步驟2：競賽開始時，各隊第1棒須一同至終點線，由裁判統一計時，限時20秒將回收環保袋分類。
步驟3：裁判桌上紙箱內放有未分類的回收環保袋30個，參賽者須於時間內依尺寸分類至「小袋（小於A4尺寸）」、「中袋（大於等於A4、小於等於A3尺寸）」及「大袋（超過A3尺寸）」三類；分類正確之回收環保袋每件得1分。時間終了後，由裁判統計分數，選手返回起始線並更換下一棒進行，以此類推。
步驟4：10棒輪完後，全隊停止動作，裁判開始計算各棒次分數得分並加總。
(2) 評分方式：
1. 採計分制，分類正確每件得1分，總得分最高之隊伍為冠軍。
2. 若前3名出現同分情形，將以擲骰子方式決定名次。
3. 同分隊伍各派出1位選手代表進行擲骰子，依骰子點數高低依序決定冠、亞、季軍；如仍有同點情形，則持續擲骰至完成名次排序為止。
(3) 注意事項：
1. 時間到須馬上停止動作，超過時間分類之回收環保袋不予計分。
2. 尺寸認定以單邊長度超過規格者，歸入下一尺寸級距。
3. 分類錯誤之回收環保袋不予計分。
4. 每次僅限持取1個環保袋，完成比對後須放入指定紙箱，且經投入紙箱即不得再更改。
5. 回收環保袋提袋把手不列入計算，僅以袋之面寬進行比對。
3、 資源灌籃高手
(1) 競賽說明：競賽先以「選擇題」4選1舉牌答題，答題正確即獲得3顆球進行投籃，投進1球得1分，共24題，依各隊投中總數計算各隊積分。
步驟1：每隊12人，參賽隊伍於預備區依序1～12棒黏貼棒次貼紙於左手臂。
步驟2：依序派出一名參賽者，每隊桌上有1～4之數字舉牌，由場內投影幕統一出題，當主持人唸出「請準備」，參賽者選定答案牌但不舉起。
步驟3：待主持人唸出「3、2、1，請舉牌」時，全體參賽者須同時將答案牌舉至頭頂，答案牌舉起後視為選定答案，未舉牌或舉牌後又換牌者，視同該題答錯，不予計分。
步驟4：每答對一題者可獲得3顆球投球機會，並於20秒內投擲完畢，進1球得1分。
(2) 評分方式：
1. 投進1球得1分，24題結束後統計總得分最高之隊伍為冠軍。
2. 若前3名有同分隊伍，則進行PK賽，以選出冠、亞、季軍，其餘名次無須PK。
3. 同分隊伍各派出1位選手代表PK賽，以「選擇題」4選1作答，答錯即淘汰，直至選出冠、亞、季軍；若PK賽10題結束仍有「冠軍」隊伍同分，則同獲冠軍獎勵金，另不再遞補亞軍及季軍，全國賽代表隊伍由同獲冠軍隊伍擲骰子決定。
(3) 注意事項：
1. 時間到未舉牌者，亦或是舉牌後又換牌者，視同答錯。
2. 投球位置距離洗衣籃 2 公尺，球需投進自身賽道之洗衣籃才能獲得分數，如果投至其他賽道之洗衣籃則不算分（亦不算入他隊之計分），視為投球失敗，逾時視同放棄投球權。
3. 若對題目有疑義，請當場舉手向裁判表示，更換棒次及題目後將不再受理。
4、 趣味競賽
(1) 競賽說明：競賽以環保知識是非題，是非選邊站，正確選O邊、錯誤選X邊，答錯即淘汰，題目共8題，答對1題得1分。
步驟1：各隊參賽者至多10名集合於場中央。
步驟2：以場中央為界線，場上左右兩邊由工作人員分別舉圈牌及叉牌，由場內投影幕統一出題，當主持人唸出「3、2、1請選擇」後，進行是非OX選邊站。
步驟3：主持人喊出「請確定」後即不可更換答案，答對留在場上，答錯即淘汰，到場邊由工作人員標記答對總題數。
(2) 注意事項：
1. 擇答案者、或還在更換選擇者，視同答題錯誤遭淘汰。
2. 競賽時參賽者不可攜帶電子產品(含手機、ipad、耳機、智慧型手錶)，若查獲即違反資格；場外人員也不可進行提示，違規者整組隊伍皆淘汰。
2、 獎金請領方式
1、 請參賽隊伍之領隊或負責人於活動當日攜帶個人之國民身分證證件正本與影本，用於簽領競賽獎金、獎勵金時使用。當日若無攜帶國民身分證證件，請於活動後2日內親自前往新北市環保局進行補件。
2、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臺幣2萬元以上者，由承辦單位代扣10%稅金，外僑人士持臺灣地區居留證者，則依稅法居留或戶籍認定，代扣10%至20%不同額度之稅金。
3、 獎金之金額請於簽領現場進行點收，若有疑義，簽領完後與離開簽領處後不再受理。
3、 其他說明：
1、 正賽三項競賽冠軍隊伍將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賽，全國賽由環境部辦理，預定於115年10月31日假苗栗縣舉辦「115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
2、 若同一隊伍於二項（含）以上競賽項目獲得冠軍，僅能擇一項目代表參加全國賽，其餘項目則由該競賽中併列冠軍之隊伍代表參加；倘該項目無其他冠軍隊伍，則由亞軍隊伍代表參加，若亞軍隊伍同時有數隊，則由主辦單位採公開擲骰方式決定代表隊伍，以點數較大者為該項目全國賽新北市代表隊。(舉例：A隊2競賽項目獲得冠軍，雖參賽人員均不同者，僅能選擇一項代表參加全國賽)
3、 參賽隊伍應遵守競賽辦法及相關規範，並準時完成報到手續；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視同棄權。
4、 參賽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正本(或居留證等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如經查有資格不符（如未報名、冒名頂替等），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5、 參賽者應自行評估身體狀況，如活動當日有身體不適者，請勿勉強參賽，得由替補人員遞補；參與活動所生之風險，應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6、 競賽進行中如對題目或判定有疑義，應於當場立即向裁判提出，逾時或賽後恕不受理；經提出之異議，由評審團裁定，參賽隊伍不得再行異議。
7、 本活動辦法及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保有最終決定權。
8、 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得視情況延期、取消或調整活動內容，並另行公告通知。

※附件為競賽報名表與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黏貼表，請詳細填寫後於報名截止日前提交。


【附件二】
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環保同心傳」競賽報名表
115年     月      日
	所屬單位
	
	領隊姓名
	

	是否需派車
(參賽者須滿25人)
	□  是
□  否
	連絡電話
	(家)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參賽人員名冊(請書寫正體或電腦繕打)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1
	
	
	
	
	9
	
	
	
	

	2
	
	
	
	
	10
	
	
	
	

	3
	
	
	
	
	11
	
	
	
	

	4
	
	
	
	
	12
	
	
	
	

	5
	
	
	
	
	替補1
	
	
	
	

	6
	
	
	
	
	替補
2
	
	
	
	

	7
	
	
	
	
	替補
3
	
	
	
	

	8
	
	
	
	
	
	
	
	
	

	□我們已經詳細閱讀過活動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來參與活動。

	領隊簽名
	


【附件二】
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袋袋箱傳」競賽報名表
115年     月      日
	所屬單位
	
	領隊姓名
	

	是否需派車
(參賽者須滿25人)
	□  是
□  否
	連絡電話
	(家)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參賽人員名冊(請書寫正體或電腦繕打)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1
	
	
	
	
	9
	
	
	
	

	2
	
	
	
	
	10
	
	
	
	

	3
	
	
	
	
	替補1
	
	
	
	

	4
	
	
	
	
	替補
2
	
	
	
	

	5
	
	
	
	
	
	
	
	
	

	6
	
	
	
	
	
	
	
	
	

	7
	
	
	
	
	
	
	
	
	

	8
	
	
	
	
	
	
	
	
	

	□我們已經詳細閱讀過活動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來參與活動。

	領隊簽名
	



【附件二】
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資源灌籃高手」競賽報名表
115年     月      日
	所屬單位
	
	領隊姓名
	

	是否需派車
(參賽者須滿25人)
	□  是
□  否
	連絡電話
	(家)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參賽人員名冊(請書寫正體或電腦繕打)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1
	
	
	
	
	9
	
	
	
	

	2
	
	
	
	
	10
	
	
	
	

	3
	
	
	
	
	11
	
	
	
	

	4
	
	
	
	
	12
	
	
	
	

	5
	
	
	
	
	替補1
	
	
	
	

	6
	
	
	
	
	替補
2
	
	
	
	

	7
	
	
	
	
	替補
3
	
	
	
	

	8
	
	
	
	
	
	
	
	
	

	□我們已經詳細閱讀過活動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來參與活動。

	領隊簽名
	


【附件二】
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環保選邊站」趣味競賽報名表
115年     月      日
	所屬單位
	

	領隊姓名
	
	連絡電話
	(家)

	
	
	
	(手機)

	參加正賽項目(勾選)
	□資源分類王□環保金頭腦□資源灌籃高手

	聯絡地址
	

	E-mail
	

	◎參賽人員名冊(請書寫正體)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葷素

	1
	
	
	
	
	6
	
	
	
	

	2
	
	
	
	
	7
	
	
	
	

	3
	
	
	
	
	8
	
	
	
	

	4
	
	
	
	
	9
	
	
	
	

	5
	
	
	
	
	10
	
	
	
	

	□我們已經詳細閱讀過活動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來參與活動。

	領隊簽名
	





【附表一】
115年度新北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正賽參賽者身分證件影本正反面
	參賽者1
	正面
	反面

	參賽者2
	正面
	反面

	參賽者3
	正面
	反面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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